
1、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流程图

承办股室：造林绿化股

联系电话：0557-6022441

开始

办结
作出决定后在 1 个工作日内，电话告知申请人

申请结果，送达《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书》

或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

结束

审查
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专业性审查，

在 2个工作日内做出审查结论。

受理
接收申请人提交的材料，检

查材料的完整性。

决定
根据审查结论和相关规定，做出准予许可或者不

予许可的决定。

材料不齐的，一

次性告知补齐申

请材料。

材料齐全的，在 1个工

作日内提交县林业造林

绿化股审查

符合相关规定的

制作《林草种子

生产经营许可

证》

不符合相关规定

的制作《不予受

理通知书》。



2、林草植物检疫证书核发流程图

承办股室：县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站

联系电话：0557-6022441

开始

办结
作出决定后在 1 个工作日内，电话告知申请人

申请结果，送达《植物检疫证书》或《不予受

理通知书》

结束

审查
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专业性审查，

在 2个工作日内做出审查结论。

受理
接收申请人提交的材料，检

查材料的完整性。

决定
根据审查结论和相关规定，做出准予许可或者不

予许可的决定。

材料不齐的，一

次性告知补齐申

请材料。

材料齐全的，在 1个工

作日内提交县林业有害

生物防治检疫站审查

符合相关规定的

制作《植物检疫

证书》。

不符合相关规定

的制作《不予受

理通知书》。



3、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及在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国家
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审批流程图

承办股室：林业资源管理股
联系电话：0557-6868828

开始

办结
作出决定后在 1 个工作日内，电话告知申请人

审核结果，送达《审核同意书》或《未通过审

查通知书》，并告知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行政

诉讼的权利及省林业厅审批结果查询方式

结束

审查
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专业性审查，

在 16 个工作日内做出审查结论。

受理
接收申请人提交的材料，检

查材料的完整性。

决定
根据审查结论和相关规定，在 2 个工作日做出审

核通过或者不通过的决定。

材料不齐的，一

次性告知补齐申

请材料。

材料齐全的，在 1个工

作日内提交县林业资源

管理股审查

审核不通过，制

作《未通过审查

通知书》

审 核 通 过

的，制作《审核

同意书》。



4、建设项目使用草原审批流程图

承办股室：林业资源管理股
联系电话：0557-6868828

开始

办结
作出决定后在 1 个工作日内，电话告知申请人

审核结果，送达《审核同意书》或《未通过审

查通知书》，并告知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行政

诉讼的权利及省林业厅审批结果查询方式

结束

审查
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专业性审查，

在 16 个工作日内做出审查结论。

受理
接收申请人提交的材料，检

查材料的完整性。

决定
根据审查结论和相关规定，在 2 个工作日做出审

核通过或者不通过的决定。

材料不齐的，一

次性告知补齐申

请材料。

材料齐全的，在 1个工

作日内提交县林业资源

管理股审查

审核不通过，制

作《未通过审查

通知书》

审 核 通 过

的，制作《审核

同意书》。



5、林木采伐许可证核发流程图

承办股室：林业资源管理股
联系电话：0557-6868828

开始

办结
作出决定后在 1 个工作日内，电话告知申请人

申请结果，送达《林木采伐许可证》或《不予

受理通知书》

结束

审查
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专业性审查，

在 2个工作日内做出审查结论。

受理
接收申请人提交的材料，检

查材料的完整性。

决定
根据审查结论和相关规定，做出准予许可或者不

予许可的决定。

材料不齐的，一

次性告知补齐申

请材料。

材料齐全的，在 1个工

作日内提交县林业资源

股审查

做出准予许可决

定的，制作《林

木采伐许可证》

不符合相关规定

的制作《不予受

理通知书》。



6、从事营利性治沙活动许可流程图

承办股室：造林绿化股
联系电话：0557-6022441

开始

办结
作出决定后在 1 个工作日内，电话告知申请人

申请结果，送达《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》或《不

予受理通知书》

结束

审查
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专业性审查，

在 2个工作日内做出审查结论。

受理
接收申请人提交的材料，检

查材料的完整性。

决定
根据审查结论和相关规定，做出准予许可或者不

予许可的决定。

材料不齐的，一

次性告知补齐申

请材料。

材料齐全的，在 1个工

作日内提交县林业造林

绿化股审查

符合相关规定的

制作《准予行政许

可决定书》

不符合相关规定

的制作《不予受

理通知书》。



7、在风景名胜区内从事建设、设置广告、举办大型
游乐活动以及其他影响生态和景观活动许可流程图

承办股室：林业资源管理股
联系电话：0557-6868828

开始

办结
作出决定后在 1 个工作日内，电话告知申请人

申请结果，送达《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》或《不

予受理通知书》

结束

审查
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专业性审查，

在 2个工作日内做出审查结论。

受理
接收申请人提交的材料，检

查材料的完整性。

决定
根据审查结论和相关规定，做出准予许可或者不

予许可的决定。

材料不齐的，一

次性告知补齐申

请材料。

材料齐全的，在 1个工

作日内提交县林业资源

股审查

符合相关规定的

制作《准予行政许

可决定书》

不符合相关规定

的制作《不予受

理通知书》。



8、进入自然保护区从事有关活动审批流程图

承办股室：林业资源管理股
联系电话：0557-6868828

开始

办结
作出决定后在 1 个工作日内，电话告知申请人

申请结果，送达《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》或《不

予受理通知书》

结束

审查
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专业性审查，

在 2个工作日内做出审查结论。

受理
接收申请人提交的材料，检

查材料的完整性。

决定
根据审查结论和相关规定，做出准予许可或者不

予许可的决定。

材料不齐的，一

次性告知补齐申

请材料。

材料齐全的，在 1个工

作日内提交县林业资源

股审查

符合相关规定的

制作《准予行政

许可决定书》

不符合相关规定

的制作《不予受

理通知书》。



9、猎捕陆生野生动物审批流程图

承办股室：林业资源管理股
联系电话：0557-6868828

开始

办结
作出决定后在 1 个工作日内，电话告知申请人

申请结果，送达《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》

或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

结束

审查
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专业性审查，

在 2个工作日内做出审查结论。

受理
接收申请人提交的材料，检

查材料的完整性。

决定
根据审查结论和相关规定，做出准予许可或者不

予许可的决定。

材料不齐的，一

次性告知补齐申

请材料。

材料齐全的，在 1个工

作日内提交县林业资源

股审查

符合相关规定的

制作《准予行政

许可决定书》

不符合相关规定

的制作《不予受

理通知书》。



10、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在森林草原防火区野外用火审
批流程图

承办股室：林业防灾减灾股
联系电话：0557-6022441

开始

办结
作出决定后在 1 个工作日内，电话告知申请人

申请结果，送达《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》

或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

结束

审查
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专业性审查，

在 2个工作日内做出审查结论。

受理
接收申请人提交的材料，检

查材料的完整性。

决定
根据审查结论和相关规定，做出准予许可或者不

予许可的决定。

材料不齐的，一

次性告知补齐申

请材料。

材料齐全的，在 1个工

作日内提交县林业防灾

减灾股审查

符合相关规定的

制作《准予行政

许可决定书》

不符合相关规定

的制作《不予受

理通知书》。



11、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在森林草原防火区爆破、勘察
和施工等活动审批流程图

承办股室：林业防灾减灾股
联系电话：0557-6022441

开始

办结
作出决定后在 1 个工作日内，电话告知申请人

申请结果，送达《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》

或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

结束

审查
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专业性审查，

在 2个工作日内做出审查结论。

受理
接收申请人提交的材料，检

查材料的完整性。

决定
根据审查结论和相关规定，做出准予许可或者不

予许可的决定。

材料不齐的，一

次性告知补齐申

请材料。

材料齐全的，在 1个工

作日内提交县林业防灾

减灾股审查

符合相关规定的

制作《准予行政

许可决定书》

不符合相关规定

的制作《不予受

理通知书》。



12、进入森林高火险区、草原防火管制区审批流程图

承办股室：林业防灾减灾股
联系电话：0557-6022441

开始

办结
作出决定后在 1 个工作日内，电话告知申请人

申请结果，送达《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》

或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

结束

审查
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专业性审查，

在 2个工作日内做出审查结论。

受理
接收申请人提交的材料，检

查材料的完整性。

决定
根据审查结论和相关规定，做出准予许可或者不

予许可的决定。

材料不齐的，一

次性告知补齐申

请材料。

材料齐全的，在 1个工

作日内提交县林业防灾

减灾股审查

符合相关规定的

制作《准予行政

许可决定书》

不符合相关规定

的制作《不予受

理通知书》。



13、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通过流转取得林地经营权审
批流程图

承办股室：林业资源管理股
联系电话：0557-6868828

开始

办结
作出决定后在 1 个工作日内，电话告知申请人

申请结果，送达《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》或《不

予受理通知书》

结束

审查
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专业性审查，

在 2个工作日内做出审查结论。

受理
接收申请人提交的材料，检

查材料的完整性。

决定
根据审查结论和相关规定，做出准予许可或者不

予许可的决定。

材料不齐的，一

次性告知补齐申

请材料。

材料齐全的，在 1个工

作日内提交县林业资源

股审查

符合相关规定的

制作《准予行政

许可决定书》

不符合相关规定

的制作《不予受

理通知书》。



14、古树名木保护方案及移植审批流程图

承办股室：造林绿化股
联系电话：0557-6022441

开始

办结
作出决定后在 1 个工作日内，电话告知申请人

申请结果，送达《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》或《不

予受理通知书》

结束

审查
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专业性审查，

在 2个工作日内做出审查结论。

受理
接收申请人提交的材料，检

查材料的完整性。

决定
根据审查结论和相关规定，做出准予许可或者不

予许可的决定。

材料不齐的，一

次性告知补齐申

请材料。

材料齐全的，在 1个工

作日内提交县造林绿化

股审查

符合相关规定的

制作《准予行政

许可决定书》

不符合相关规定

的制作《不予受

理通知书》。



15、猎捕、出售、购买、利用、人工繁育保护野生动
物及其制品审核流程图

承办股室：林业资源管理股
联系电话：0557-6868828

开始

办结
作出决定后在 1 个工作日内，电话告知申请人

申请结果，送达《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》或《不

予受理通知书》

结束

审查
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专业性审查，

在 2个工作日内做出审查结论。

受理
接收申请人提交的材料，检

查材料的完整性。

决定
根据审查结论和相关规定，做出准予许可或者不

予许可的决定。

材料不齐的，一

次性告知补齐申

请材料。

材料齐全的，在 1个工

作日内提交县林业资源

管理股审查

符合相关规定的

制作《准予行政

许可决定书》

不符合相关规定

的制作《不予受

理通知书》。



16、人工繁育有重要生态、科学、社会价值的陆生野
生动物备案流程图

承办股室：林业资源管理股
联系电话：0557-6868828

开始

办结
作出决定后在 1 个工作日内，电话告知申请人

申请结果，送达《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》或《不

予受理通知书》

结束

审查
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专业性审查，

在 2个工作日内做出审查结论。

受理
接收申请人提交的材料，检

查材料的完整性。

决定
根据审查结论和相关规定，做出准予许可或者不

予许可的决定。

材料不齐的，一

次性告知补齐申

请材料。

材料齐全的，在 1个工

作日内提交县林业资源

管理股审查

符合相关规定的

制作《准予行政

许可决定书》

不符合相关规定

的制作《不予受

理通知书》。



17、森林更新验收合格证核发流程图

承办股室：造林绿化股
联系电话：0557-6022441

开始

办结
作出决定后在 1 个工作日内，电话告知申请人

申请结果，送达《森林更新验收合格证》或《不

合格通知书》

结束

审查
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专业性审查，

在 2个工作日内做出审查结论。

受理
接收申请人提交的材料，检

查材料的完整性。

决定
根据审查结论和相关规定，做出验收合格或者不

合格的决定。

材料不齐的，一

次性告知补齐申

请材料。

材料齐全的，在 1个工

作日内提交县造林绿化

股审查

符合相关规定的制

作《森林更新验收

合格证》。

不符合相关规定的

制作《不合格通知

书》。



18、编制林地保护利用规划

承办股室：林业资源管理股
联系电话：0557-6868828

开始

办结
作出决定后在 1 个工作日内，电话告知申请人

申请结果，送达《准予通过决定书》或《不予

通过通知书》

结束

审查
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专业性审查，

在 2个工作日内做出审查结论。

受理
接收申请人提交的材料，检

查材料的完整性。

决定
根据审查结论和相关规定，做出准予通过或者不

予通过的决定。

材料不齐的，一

次性告知补齐申

请材料。

材料齐全的，在 1个工

作日内提交县林业资源

管理股审查

符合相关规定的制

作《准予通过决定

书》。

不符合相关规定的

制作《不予通过通

知书》。



19、拟订林业和草原的发展战略、规划

承办股室：林业资源管理股
联系电话：0557-6868828

开始

办结
作出决定后在 1 个工作日内，电话告知申请人

申请结果，送达《准予通过决定书》或《不予

受理通知书》

结束

审查
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专业性审查，

在 2个工作日内做出审查结论。

受理
接收申请人提交的材料，检

查材料的完整性。

决定
根据审查结论和相关规定，做出准予通过或者不

予通过的决定。

材料不齐的，一

次性告知补齐申

请材料。

材料齐全的，在 1个工

作日内提交县林业资源

管理股审查

符合相关规定的制

作《准予通过决定

书》。

不符合相关规定的

制作《不予通过通

知书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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